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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深圳市福德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深圳市国资委”）的委托，作为其特聘法律顾问，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

报告书(2014 年修订)》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已就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福德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德资本”或“收购人”）拟以无偿划转方式受让深圳市国资委、深圳市远致投资有

限公司及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34%

股份事宜而编制的收购报告书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农产品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信达现根据证监会口头反馈意见，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农

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

http://www.shuj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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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法

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信达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于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的补充。 

问题：请介绍农产品、福德资本的主营业务，并说明两者是否存在同业竞

争。 

根据《收购报告书》以及农产品公司章程、农产品公告的《深圳市农产品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报告》、《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半年度报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第三季度报告》等相关资料，农产品的经营

范围为：“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营业执

照需另行申办），经营管理市场租售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经营农产品、水产品的批发、连锁经营和进出口业务（具体

经营需另行办理营业执照）；为农产品批发市场提供配套的招待所、小卖部、食

店、运输、装卸、仓储、包装（具体项目营业执照另行申报）；从事信息咨询（不

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及规定需审批的项目）、物业管理、酒店管

理；自有物业租赁：市场投资、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农产

品主营业务为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业务范围涉及农产品

流通、农产品供应链服务、大宗农产品电子交易、农产品电子商务和“新农业基

地建设”等。 

福德资本系由深圳市国资委 100%出资，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成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根据福德资本公司章程并经查询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公示信息，其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自有物业的开

发、经营、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福德资本主营业务为国有股权投资与管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福德资本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福德资本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以无偿划转方

式受让深粮集团 100%股权。 

深粮集团是一家大型国有全资现代化粮油企业集团，以粮油贸易、粮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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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粮油加工销售为核心主业的多元化粮油产品和粮油服务供应商，拥有较大

规模的粮食储存设施，集粮食贸易、储存、加工、物流服务、粮油技术服务以及

相关产业经营为一体，主要业务包括（1）粮油贸易业务，指深粮集团在市场上

采购粮油，根据对市场行情的判断进行市场运作，及时有效的将商品售出，通过

购销差价盈利。深粮集团长期经营粮油贸易业务，自有大型仓储设施，拥有专业

经营团队和具有专业经营管理能力。深粮集团具备一定的仓储、物流、质检、信

息化优势，通过大批量采购粮油产品获取成本优势，并积累了广泛的采购渠道和

销售渠道；（2）粮油储备服务业务，指深粮集团为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储备粮储备

服务，粮油物权归属于深粮集团并自主组织实施政府储备粮收购、储存、轮换、

销售等活动，通过提供服务实现利润。储备粮油品种主要包括大米、面粉、小麦、

稻谷、玉米、大麦、高粱和植物油。深粮集团目前已形成“企代政储、费用包干、

动态轮换”的动态储备模式；（3）粮油加工销售业务，指主要为加工销售面粉、

大米、植物油，其中以加工销售面粉为主。深粮集团加工的粮油产品除了进行批

发销售外，还同时开展线上+线下的零售。除上述业务外，深粮集团还提供粮油

物流服务、粮油检测专业技术服务等其他粮油业务配套服务。粮油物流服务业务

为深粮集团通过提供运输服务、冷链配送服务等实现经济效益。粮油检测专业技

术服务是利用高效液相色谱仪等高性能精密分析检测设备检测粮油产品质量，准

确分析粮食的营养成分、卫生指标含量，并科学评判粮食的储藏品质和食用品质。 

信达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农产品主营业务为农产品批

发市场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福德资本为国有资本运营管理平台，目前未

实际开展经营活动。深粮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主要从事粮油贸易、粮油储备服务、

粮油加工销售及其他粮油业务配套服务。因此，福德资本及其子公司深粮集团及

其下属企业与农产品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此外，收购人福德资本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具体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济实

体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经营（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合资经营或实际投资持有权

益）与农产品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2、本公司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合资经营或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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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持有权益）与农产品目前及未来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也不会参与、协助任何第三方与农产品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3、凡本公司中标任何项目或取得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投资可能会

与农产品及其下属公司目前及未来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会将该等

项目及商业机会让予农产品或其下属公司实际实施或经营。 

4、本公司承诺不以农产品控股股东的地位谋求不当利益，从而损害农产品

及其股东的权益。 

5、本公司将促使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济实体遵守上述各项承诺。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济实体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农产品

造成经济损失，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且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其他经济实体从事与农产品竞争业务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将归农产品所有。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在本公司为农产品股东期间，上述承诺函持续

有效。”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农产品与福德资本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

形，且福德资本已就避免同业竞争作出承诺，承诺合法、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经信达律师签字并加盖信达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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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补充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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